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
    府行救字第1130248832號
訴願人：林00              00縣00鎮000村0之00號
                          (法務部矯正署00第0監獄)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訴願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9月5日投警刑字第1130052495號處分書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員警因偵辦毒品案，於111年7月31日持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201巷45之8號118號房(竹林花園汽車旅館)執行搜索，當場查獲訴願人持有海洛因18包、安非他命15包，coffee字樣咖啡包3包及施用毒品器具安非他命吸食器1個等，經送鑑驗機關鑑驗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反應，訴願人涉嫌持有第一、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起訴在案；持有第三級毒品部分，原處分機關以113年9月5日投警刑字第1130052495號處分書處以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另「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行政罰法第2條第4款、第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條文；又「依本條例第十一條之一第二項所處之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由查獲地之直轄市、縣（市）警察局裁處。」、「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接受六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第2條、第5條第1項亦分別著有規定。合先敘明。
2、 訴願人訴願意旨略以；「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處斷，另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一行為觸犯刑法及行政法者，依刑事罰處罰之，及一事不二罰原則，請求撤銷原處分。」。
3、 本案訴願人持有第三級毒品行為，原處分機關以113年9月5日投警刑字第1130052495號處分書處訴願人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罰。查「毒品危害講習」係行政罰法第2條第4款規定之「其他種類行政罰」，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但書所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是以，原處分機關依法所為之裁處，並無違法。
4、 另法務部111年8月18日法檢決字第11104528410號函檢送「研商警察機關查獲施用及持有第二、第三級毒品案件行政裁處疑義會議紀錄」柒、會議結論二「承上，警察機關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後，對於施用或持有第三級毒品部分，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及第18條第1項規定，得由警察機關裁處罰鍰、命其接受毒品危害講習及沒入毒品，又因命其接受毒品危害講習屬於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之『其他種類行政罰』；沒入毒品則屬於為維護大眾及社會秩序之管制性質，不具制裁性質，故命其接受毒品危害講習及沒入毒品均不受『一行為不二罰』之影響而得以裁處。」：又「按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觀之，行政罰與刑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因此，對於持有第3級、第4級毒品之行為人，除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處以罰鍰外，且為維護公共秩序並教育該行為人毒品所造成的危害的嚴重性，仍應命該行為人參加毒品危害之講習」法務部98 年12月16日法檢字第0980805434 號亦著有函釋，是訴願人主張原處分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容有誤解。原處分機關依法裁處訴願人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1

4

